长沙市轨道交通4号线运营期2022年-2024年监测服务项目
用户需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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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项目概况
长沙市轨道交通4号线一期工程(以下简称“4号线一期工程”)范围为罐子岭站至杜家坪站，线路全长33.5km，平均站间距1.38㎞，设25座车站，均为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13座，设星城车辆段、黄榔停车场。与2号线共享主变电站两座（分别为咸嘉湖、游泳中心），与轨道交通1、2、3、5号线共享2号线杜花路控制中心。线路平面曲线最小半径区间正线为350m，配线为205m，联络线为150m，线路纵断面最大坡度区间正线为28‰。全线设联络线两处，在阜埠河站设与3号线的联络线，在黄榔停车场设与2号线的联络线。

招标范围
本项目为长沙市轨道交通4号线运营期监测服务，监测范围包括但不限于4号线一期工程全部隧道、联络通道、车站及其附属建筑、车场所用单体建筑、车场线及辅助线、车场检修库及运用库股道和4号线应急监测等相关内容。日常监测采用人工监测方式，应急监测采用自动化监测和人工监测相结合的方式。

二、项目计划
本项目服务期限暂定为2022年6月-2024年6月（实际服务时间以采购单位发出的进场通知起算，总计24个月）。

三、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

技术依据

谈判单位应严格按照下列技术标准及规范等相关标准（包括以下国内技术标准、规范及同行业相关经验，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执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果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布了新的技术标准或规范，监控量测工作需满足新的标准或规范的要求。项目实施过程中主要使用（但不限于）下述标准或规范：(详见表一)

	表一  标准汇总表

	序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GB/T 12897-2006
	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

	2
	GB50308-2017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

	3
	CJJ/T 202-2013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安全保护技术规范

	4
	GB 50911-201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

	5
	DB11/490-2007
	地铁工程监控量测技术规程

	6
	JGJ 8-2016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7
	GB50157-2013
	地铁设计规范

	8
	GJJ/T8-2011
	城市测量规范

	9
	CJJ99-2017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

	10
	JTG/TH21-2011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11
	/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管理办法


技术要求

1.监测方案大纲

谈判单位应按照本需求书细化监测实施方案，监测方案须满足采购单位的用户需求书的要求，并报备采购单位通过后方能实施，同时应制定安全应急预案，制定的安全应急预案，应对接采购单位相关应急预案，并报采购单位审批，保证工作人员安全，杜绝发生安全事故。

监测方案中关于下穿、上跨建筑物、跨江河等存在重大风险的关键地点，应设置专项应急预案，具体监测方案大纲如下：（详见表二）

	表二  监测方案大纲表

	序号
	大纲目录
	基本要求

	1
	项目概况
	（1）项目总体情况介绍；

（2）工程及水文地质概况；

（3）项目监测工期计划。

	2
	监测目的及依据
	（1）监测目的；

（2）编制依据的相关文件、图纸；

（3）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

	3
	监测范围及周期
	明确监测内容及监测周期

	4
	监测内容
	明确监测内容及具体项目

	5
	监测方法及精度
	（1）监测仪器；

（2）监测方法；

（3）监测精度；

（4）日常巡视。

	6
	数据处理及变形分析
	（1）数据处理；

（2）变形分析。

	7
	监测频率
	各个不同监测项目的监测频率

	8
	监测人员及设备
	（1）人员专业、职称；

（2）设备名称、型号、精度、数量等。

	9
	信息反馈
	（1）信息反馈的方式；

（2）信息反馈的时间；

（3）报表格式。

	10
	预警、报警、控制值的确定
	明确各监测项目的预警、报警、控制值

	11
	保证措施
	重点为质量、安全保证措施（包括异常情况的措施）

	12
	其他
	（1）附图、附表等；

（2）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

（3）安全应急预案。


谈判单位应对监测实施方案的合规性、完备性和安全性负责，并对监测成果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对监测成果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谈判单位应自费进行补充测量或核验修正测量，采购单位不再另行支付费用，由此造成的影响，采购单位保留相关追责权利。

2.监测项目工作内容及要求

（1）监测项目

主要（不限于）包括监测范围内结构的变形量、变形差、变形速率和趋势等。

（2）监测仪器设备标准

监测设备应满足采购单位要求，确保其投入的监测设备和仪器的精准性，并提供监测设备和仪器的检验合格报告证书，监测设备和仪器定期送至相关部门校检，仪器设备的检定、检验及维护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获取相关有效合格证书。

（3）运营监测测量级别

水平位移监测控制网及水平位移监测、垂直沉降监测控制网及垂直沉降监测须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GB50308—2017》标准，主要技术要求和监测方法如下：（详见表三-表六）

	表三  水平位移监测控制网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相邻控制点点位中误差

（mm）
	平均边长（m）
	测角中误差（〃）
	最弱边相对中误差
	主要作业方法和观测要求

	Ⅱ
	±3.0
	150
	±1.8
	≤1/70000
	按二等测量进行


	表四  水平位移监测的主要技术要求

	变形监测等级
	变形点的点位中误差（mm）
	坐标较差或两次测量较差（mm）
	适用范围

	Ⅱ
	±3.0
	4.0
	结构收敛和运营阶段结构、轨道和道床以及有中等精度要求的监测对象


	表五  垂直位移监测控制网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相邻基准点点高差中误差

（mm）
	每站高差中误差

（mm）
	往返较差、附合或环线闭合差

（mm）
	检测已测高差之较差

（mm）
	使用仪器、观测方法及主要技术要求

	Ⅱ
	±0.5
	±0.15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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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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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高于DSO5水准仪，按国家二等水准测量技术要求作业

	注：表中n为测站数


	表六  垂直位移监测的主要技术要求

	变形监测等级
	高程中误差（mm）
	相邻变形点高差中误差（mm）
	往返较差，附合或环线闭合差（mm）
	主要监测方法

	Ⅱ
	±0.5
	±0.3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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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水准测量

	注：表中n为测站数


（4）延续监测

本项目为延续监测，宜采用相适应的监测网形、监测路线和监测方法，仪器和设备；谈判单位开展前需与前期服务单位对点位布置、监测成果等信息进行交接及确认。监测宜固定监测人员、选择最佳监测时段、在相近的环境和条件下监测。

（5）监测项目及监测频率

①一般规定

地铁线路结构运营期变形监测的频率应根据线路周边环境情况及线路结构的变形情况，结合运营安全管理的要求综合确定。

在发生地震等危害地铁线路结构安全的自然灾害后，应另对全线重点监测区段进行一次全面监测。

②监测频率要求

4号线运营期常规监测频次详见表七，线路结构存在病害或处在软土地基等区段时，应根据实际情况提高监测频率，对变形严重或变形继续发展的区段，应根据时间情况进行加密监测或进行专项监测。

运营期间地铁线路保护区内有外部作业影响时，应根据相关规定确定监测频率。

（6）监控量测警戒值

①轨道线路沉降

1)轨道线路沉降观测应测定隧道结构、沉降差及沉降速度。

2)沉降观测数据警戒值。单次观测变化数据达±2mm应进行密切关注并视情况及时增加观测次数。

3)在观测过程中，如有隧道附近地表荷载突然增减、隧道内渗漏水突然加剧、隧道结构出现异常裂缝等情况，均应及时增加观测次数。

4)当隧道突然发生大量沉降、不均匀沉降或严重裂缝时，应立即进行连续观测。

5)当达到下列情况时，谈判单位应采取相应措施：

a.当结构沉降累计变化量达到5mm时，应加密观测，并告知采购单位，必要时采取处理措施；

b.当结构沉降累计变化量达到10mm时，应加密观测，并且第一时间报告采购单位，并组织相关单位、部门协商处理。

6)对隧道的差异沉降应进行监测计算，100米范围内沉降差不宜大于10mm。

②轨道线路水平位移 

1)轨道线路水平位移观测应测定隧道结构的位移量及变化速度。

2)水平位移观测数据警戒值，单次观测变化数据达到±2mm应进行密切关注并视情况及时增加观测次数。

3)在观测过程中，如有隧道附近地表荷载突然增减、隧道内渗漏水突然加剧、隧道结构出现异常裂缝等情况，均应及时增加观测次数。

4)当隧道突然发生大量变形、不均匀沉降或严重裂缝时，应进行连续观测。

5)当达到下列情况时，应采取相应措施：

a.当结构水平位移累计变化量达到5mm时，应加密观测，并告知采购单位，必要时采取处理措施；

b.当结构水平位移累计变化量达到10mm时，应加密观测，并且第一时间报告采购单位，并组织相关单位、部门协商处理。

③隧道断面收敛

1)隧道断面收敛观测应测定隧道结构断面的变化量及变化速度。

2）加密监测后，如果达到警戒值，应立即召集有关单位与部门进行协商解决。

3)断面收敛观测数据警戒值。单次观测数据达到±5mm应进行密切关注并视情况及时增加观测次数。

4)在观测过程中，如有隧道附近地表荷载突然增减、隧道内渗漏水突然加剧、隧道结构出现异常裂缝等情况，均应及时增加观测次数。

5)当隧道突然发生大量沉降、不均匀沉降或严重裂缝时，应立即进行连续观测。

6)当达到下列情况时，应采取相应措施：

a.圆形预制管片结构管片环收敛在累计达到30mm应加密观测，必要时采取处理措施；

b.对于特殊区段（前期因施工误差进行线路和限界调整的区段）应加强监测，收敛值累计变化量L≤10mm，达到临界值时应立即处理。

（7）监测工作量

监测项目及监测点数量及监测次数如下：（详见表七）

	表七  4号线运营期监测工作量表

	序号
	工程项目及费用名称
	监测点布点位置
	监测点数量/监测次数计算
	二年工程量
	备注

	
	
	
	点位数量
	监测频率
	监测次数
	计量单位
	
	

	一、车站及区间

	1
	地下线路沉降基准点监测及维护（车站及联络通道段等）
	正线区间
	414
	24个月/1次
	1
	点·次
	414
	所有监测基准点及监测点已布设好，监测单位仅需利用原有监测点进行监测及维护工作。



	2
	地下线路水平位移基准点监测及维护（车站及联络通道段等）
	正线区间
	414
	24个月/1次
	1
	点·次
	414
	

	3
	区间线路沉降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正线区间
	1850
	24个月/1次
	1
	点·次
	1850
	

	4
	区间线路水平位移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正线区间
	925
	24个月/1次
	1
	点·次
	925
	

	5
	隧道断面收敛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正线区间
	487
	24个月/1次
	1
	断面·次
	487
	

	6
	与2号线并行段区间沉降基准加密点监测及维护
	正线区间
	68
	24个月/1次
	1
	点·次
	68
	

	7
	地质条件不良区间、下穿河流、下穿铁路线路沉降监测加密点监测及维护
	正线区间
	300
	24个月/1次
	1
	点·次
	300
	

	8
	星城车辆段沉降基准点监测及维护
	车辆段
	4
	24个月/1次
	1
	点·次
	4
	

	9
	星城车辆段水平位移基准点监测及维护
	车辆段
	4
	24个月/1次
	1
	点·次
	4
	

	10
	星城车辆段出入段线沉降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出入段线
	115
	24个月/1次
	1
	点·次
	115
	

	11
	星城车辆段独立建筑物沉降、倾斜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车辆段
	9
	24个月/1次
	1
	栋·次
	9
	

	12
	星城车辆段运用库、检修库和璇轮库股道沉降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车辆段
	210
	24个月/1次
	1
	栋·次
	210
	

	13
	黄榔停车场沉降基准点监测及维护
	停车场
	4
	24个月/1次
	1
	点·次
	4
	

	14
	黄榔停车场水平位移基准点监测及维护
	停车场
	4
	24个月/1次
	1
	点·次
	4
	

	15
	黄榔停车场出入场线沉降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出入场线
	64
	24个月/1次
	1
	点·次
	64
	

	16
	黄榔停车场独立建筑物沉降、倾斜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停车场
	4
	24个月/1次
	1
	栋·次
	4
	

	17
	黄榔停车场运用库股道沉降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停车场
	140
	24个月/1次
	1
	点·次
	140
	

	二、应急监测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布点标准/监测频率
	

	（一）
	人工监测
	

	18
	沉降及水平位移监测点埋设
	点
	布点符合相关规定与现场需求
	应急监测包含人工监测及自动化监测，工程量以实际工程量为准。

	19
	沉降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点·次
	根据需要确定监测频率
	

	20
	水平位移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点·次
	根据需要确定监测频率
	

	21
	断面收敛监测点埋设
	断面
	布点符合相关规定与现场需求
	

	22
	断面收敛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断面·次
	根据需要确定监测频率
	

	（二）
	自动化监测
	点·次
	根据需要确定监测频率
	

	备注：

长沙市轨道交通4号线全长33.5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路，设站25座。本次招标涵盖车辆段及停车场等。

隧道沉降观测点应利用原有的监测点，以便和以前的监测数据对照。

开项6、7：按要求对长沙火车南站-光达区间（与2号线并行）、六沟垅站-望月湖站区间（下穿河流）、阜埠河站-碧沙湖站区间（下穿河流）、树木岭站-圭塘站区间（下穿河流）、长沙火车南站-光达站区间（下穿河流）、赤岗岭站至树木岭站区间（下穿铁路）等进行加密监测。


（8）监测时间

隧道内埋点及监测时间须在非运营期间实施，即0:30至4:00之间，且具体监测时间依据作业请点时间以及作业令批准时间为准，监测布点及监测须避让工程车辆、运营车辆等。承包方不得因现场作业时间的限制而影响监测任务的进度。

（9）监测手段 

采购单位鼓励谈判单位采用先进的仪器和先进的技术为地铁工程服务，服务应急监测任务时，需采用全自动化实时监测（或根据需要采用人工监测）。
（10）监测成果

①谈判单位的监测数据必须做到精准，并且保密；

②监测成果的提交分为阶段报告和应急监测报告，合同期按监测频次向采购单位提交监测报告，合同工期结束前向采购单位提交项目总监测报告，谈判单位对其提交的监测报告的完整性、正确性负责；

③监测报告应在监测结束后一个月内提交；

④当数据即将达到、达到、超过预警值时及其他特殊情况下（如谈判单位的测量成果有误、建筑物形位误差较大时等）应1小时内向采购单位预警，谈判单位应立即向采购单位代表进行口头报告，并在3小时内将书面报告递交到采购单位；

⑤应急监测报告在监测结束后三天内提交；

⑥如采购单位提出要求，谈判单位应能及时提供真实的原始数据和中间数据；
⑦所有报告含三份纸质档原件（签字盖章）和一份电子档文件。报告应包含以下综合成果：

1）工程概况；

2）监测技术依据；

3）技术设计或监测方案；

4）监测项目和各测点的平面和立面布置图；

5）标识、标记规格及埋设图、照片；

6）监测精度和警戒值；

7）仪器检定/校准证书等；

8）数据自查、处理和分析；

9）对监测结果的评价和建议。

⑧每次监测作业需填写工作日志。
四、项目管控要求

人员配备要求
1.项目负责人：1名，具有较强工程管理、工程协调能力，负责项目的总体协调；

2.技术负责人：1名，有工程管理和处理复杂技术问题的能力，并熟悉全部各单项工作的程序、操作等，负责监管、技术指导等；

3.监测人员：6人，身体健康，熟知监测流程。

原则上谈判单位不得更换关键岗位人员（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若确因特殊原因需要更换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时，须提前7天提交与拟更换人员具备同等或更高资质的人员资料报采购单位批准。采购单位对关键岗位人员到场情况进行核实时，谈判单位应予以配合。

设备配备要求
谈判单位需为实施监测工作配备相应的仪器设备和现场办公用品。谈判单位应配备（但不限于）以下设备：（详见表八）

	序号
	表八  主要设备清单

	1
	全站仪1台（标称精度为不低于0.5″，0.6+1ppm）

	2
	水准仪1台（标称精度为不低于0.3mm/km），配套的铟钢水准标尺

	3
	测量平差软件1套

	4
	对讲机若干

	备注
	应急监测中自动化监测仪器设备根据现场实际需求选用，在此不列举。


安全管理规定
1.谈判单位的所有人员在合同签订后、执行前完成岗前安全培训。

2.施工需要申报施工计划的，需待计划批准后才能进行施工，作业内容的开展实施以采购单位批准的作业计划及通知为准。

3.作业期间不能破坏所有设备的结构影响设备正常运行，破坏、拆装费用包含在总费用内。
4.维保期间，谈判单位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和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由于谈判单位在作业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操作和消防条例，导致发生安全或火灾事故，谈判单位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经济损失。

5.谈判单位的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应严格遵守劳动纪律，服从现场安全负责人员的指挥，严禁在施工场地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例如睡觉、嬉戏、抽烟等，对其所有人员工作中的失误、疏漏、玩忽职守承担全部责任。

6.所有作业必须严格执行请销点流程，若涉及动火作业，需提前向采购单位申请动火令。在进行动火作业时严格按照采购单位《施工检修管理办法》及《消防安全管理办法》执行。

7.采购单位向谈判单位提供的一切文件、资料及谈判单位为采购单位完成的成果资料，谈判单位有保密的义务，未经采购单位同意不得泄露或转让给第三方。谈判单位应当妥善保管采购单位的一切技术资料和文件，不得遗失和泄露。在合同期内及合同终止后，未征得有关方的同意，不得泄露与本工程、本合同业务活动有关的保密资料。
其他

1.“技术要求”规定了谈判单位在本项目执行中应遵守的技术要求；本项目的实施，以本技术要求和中国现行规范为准。

2.谈判单位在投标报价和监测方案设计时应充分考虑技术条件的要求。谈判单位对本项目的投标报价以及工程量清单中所报的综合单价和合价应被认为己充分理解本项目的技术条件。

3.谈判单位应负责办理开展工作所需的证件、批件和其它必要的申请批准手续，采购单位在必要时予以配合。

4.谈判单位应深入现场，收集、积累、掌握各项资料，根据项目的设计特点、施工难点重点对所采取的监测方法、监测技术、过程管理以及与其他单位、部门的配合等进行全面的总结，加强监测结果的分析与管理，积极参与合同范围内工程监测、测量及安全风险管理的协调工作，参与发生质量及安全事故工点的原因分析工作。

5.谈判单位有责任配合采购单位或其所委托的科研单位进行与本项目有关的科研、监测、测试工作。

五、项目实施要求

（一）工作时间和范围

谈判单位收到应急监测通知，响应时间不得超过3个小时，到达现场实施可靠的监测作业。
（二）服务标准、流程及操作要求

谈判单位应严格按照（但不限于）本用户需求书所陈列的技术标准及规范等相关标准执行，并满足本用户需求书的所有技术要求。

（三）其他

谈判单位应充分考虑本项目工程地质、水文条件，并在项目方案、应急预案中做出相应的考虑或措施。

本项目工程地质概况如下：

1.区域地形地貌

按照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写的《长沙市轨道交通4号线一期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总体技术要求》，根据沿线所揭露地层的地质时代、成因类型、岩性特征、风化程度等工程特性，将沿线岩土层分为九层，主要为全新统人工填土层及冲积粉质粘土层，中更新统冲积砂层、土层，残坡积粘性土，局部中更新统坡洪积层，软土地层不发育；下伏基岩以元古界板溪群（Pt）板岩、白垩系（K）泥质粉砂岩、泥盆系（D）白云质灰岩、燕山晚期（γ5）花岗岩等为主，局部为其他岩性。

线路经过区域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主要有岩溶、断裂，分述如下：

岩溶

在望月湖-湖南大学段地质发育有可溶性白云质灰岩，属埋藏型岩溶，岩溶发育特点较复杂，溶蚀发育以水平发育为主，与岩性、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岩层产状及地下水活动规律等有关，岩溶形态主要表现为溶沟、溶槽、溶蚀裂隙及溶洞等，规模大小不一，基岩岩面起伏较大。岩溶多被软塑状粘性土混砂卵石半充填或全充填，充填物工程性质差，易被水流冲蚀。另外，湘江过江段碎裂灰岩<D-0>中可见溶蚀痕迹，有溶孔、溶槽，可能存在进一步被揭露的风险；湘江过江段白垩系砾岩（K）钙泥质胶结物有溶蚀现象，可能存在进一步揭露岩溶的风险。

断裂

（1）张家咀－溁湾镇－新塘湾断裂（F85）。该断裂自西南龟头－溁湾镇，往北东方向至张家咀，循北东30°方向延伸达68km，断裂产状约295°∠60°。断裂沿线挤压强烈、擦痕发育，产状直立，截切了从冷家溪群至第四纪的所有地层。寨子岭见五强溪组逆掩在云麓宫组之上；由龟头至捞湖围之间是三个地洼山间洼地的边界断裂，控制龟头市、溁湾镇、捞湖围三个地堑洼地的形成与发展；中南大学到湖大之间的断裂沿线，有脉长近1km，宽10～30m的花岗斑岩充填侵入破碎带之中，而且后期又遭受破坏。

（2）桃花岭压性断裂（F27）。出现于长沙湘江西侧西溁湾镇附近，沿桃花岭向西南到达石家湾，全长30km，呈N50°E方向延伸。断裂北东段桃花岭附近，在2km内见四条相互平行排列、性质相同之压性断裂。于岳麓山西侧桃花岭附近，多次见及断面，倾向东南，倾角50°～60°，并见上泥盆系佘田桥砂砾岩逆冲于五强溪组纹带板岩之上，可见其断距起码700m以上。本断裂行迹主要表现为挤压破碎带及片理的普遍出现，宽可达30～50m。断面上可见大片倾斜擦痕及糜棱岩，具有构造透镜体。该断裂位于线路西南侧，为延伸至4号线线路上。

（3）二里半压性断裂（F35）。出露于岳麓山东坡边缘，呈N20°E延伸，倾向南东，断裂两端被第四系掩盖，全长约4km。截切最新地层为三迭-下侏罗统岩层，北西盘之岳麓山向斜东翼已被该断层破坏，于左家垅附近断面倾向南东，倾角约40°，并见与断裂平行之石英斑岩脉，于其伴生的还有爱晚亭扭断裂。该断裂与线路可能相交，推测过湘江段位该断裂的次生断裂。

（4）葫芦坡-金盆岭-炮台子断裂（F101）。走向北东，倾向北西，具活动迹象的长度约350km，在松桂园泥盆系泥岩被断裂挤压破碎形成断层角砾岩。该断层两盘上部第四系Q2地层分界标高、厚度及分布基本稳定，表明断层形成时间为泥盆纪之后，中更新世之前。

（5）施家冲－新开铺磊石塘断裂（F106）。走向北东30°，倾向南东，由磊石塘经坪塘、新开铺至施家冲终止，全长约50km，为逆断层，南西段（磊石塘—坪塘）为长沙洼陷红色盆地边缘边界断裂，南东盘枣市组倾向北西，直插入前第三纪地层之下，将盆地断失一翼；北东段呈舒缓波状，在新开铺见枣市组逆冲于新开铺组砂砾石层之上，断面倾向南东，倾角65°，枣市组明显地被抬升为高地，显示其逆冲断裂性质。

（6）仙姑桥—朗梨镇—段家坪断裂（F107）。走向N∠25°E，长达45km，切割了冷家溪群、板溪群、泥盆纪、三叠纪、侏罗纪及第四纪地层。北段与分支断层F108、F109一道形成叠瓦状构造；南段田心桥一带与F41断层一道将二叠纪、三叠纪地层形成地垒和地堑构造，且将洞井铺组下陷180余米；段家坪一带显示为地洼盆地的边界断层，断面倾向NW，倾角50～65°，在强烈挤压破碎带中见有张性角砾岩，显示前期逆冲性质为主，后期以正断层性质为主，晚近时期仍在活动之断裂。

（7）东山镇－石桥断裂（F132）。断裂呈北西走向，浏阳河沿断裂带呈直线状伸展，河谷为不对称河谷，河东北岸为白水江组成的T1阶地，底座掩埋于地下，阶面平坦，古河道发育。南西岸为新开铺组构成的T4基座阶地，基座阶地高出水面35～40m，阶地岗丘化，这些特征充分反映了断裂两盘的差异性升降运动。

长沙市区水系较为发育，湘江纵贯城区南北，支流较多，其中4号线经过的河流有湘江、浏阳河、龙王港、圭塘河。河流水文情况简介如下：

1.龙王港。线路在里程25+849.95～25+912.35下穿龙王港，为六沟垅站-望月湖站区间。龙王港河沟底有少量砂、卵石分布外，其隧道顶部与河沟底间强、中风化板岩厚度达10.63～11.12m，基岩为弱透水地层。

2.湘江。线路在里程31+950.27～32+805.18下穿湘江，为阜埠河路站-碧沙湖站区间。隧道下穿湘江段，河床底部有少量粉细砂、中粗砂、砾石等外，隧道顶部与河床底间的中风华砾岩厚度达8.47～19.55m，基岩为弱透水地层。

3. 圭塘河。线路在里程39+567.18～39+590.86下穿圭塘河，为树木岭站-圭塘站区间。下穿圭塘河段，隧道顶板距圭塘河河床底厚度为8.09～10.23m。线路隧道穿越圭塘河段，隧道顶部由上而下分别为厚2.3m的填土层、厚1.7m的圆砾层和厚约5m的全强风化层。

4.浏阳河。线路在里程44+757.60～44+873.66和里程44+991.63～45+023.61下穿浏阳河，为长沙火车南站-光达站区间。隧道下穿浏阳河段，河床底部为风化基岩，隧道顶板至河床面厚度约8.63～10.05m，且为透水性差的中风化泥质粉砂岩。

4号线在赤岗岭站至树木岭站区间下穿京广铁路。

六、项目验收
验收小组
验收小组由采购单位相关人员组成。
验收周期
 1.过程验收

本项目过程验收按采购单位相关委外服务项目验收管理办法、合同条款及其附件执行。如上述标准有更改时，具体验收要求以采购单位通知为准。由该项目相关专业负责人进行过程验收,以监测单位提供的监测成果报告作为过程验收资料，对成果报告其完整性、正确性及相关操作过程与数据处理是否依法合规进行核实。

2.完工验收

本项目完工验收按采购单位相关委外服务项目验收管理办法、合同条款及其附件执行。如上述标准有更改时，具体验收要求以采购单位通知为准。由相关专业负责人组织进行完工验收。

3.验收标准

验收标准参照本用户需求书技术依据及技术要求等相关条款。

4.验收资料

采购单位收集《监测报告》《维保服务考核评分表》《委外检查问题整改通知单》（如有）、《考核通知单》（如有）及项目进度验收、完工验收的相关资料（如验收报告、整改记录等）等作为备查和结算的依据，同时采购单位将对项目执行情况成果资料审批验收，接收时间，审批人员进行履约检查。
5.验收成果

监测报告、验收报告等。

七、质保期
谈判单位对监测报告、监测数据的真实性终身负责。

八、考核标准

    本项目考核按照监测周期进行一次，根据用户需求书中的相关条款，监测周期由采购单位对谈判单位进行考核评分，并按分值等级进行相关考核。当有考核项目发生重复时以最高程度考核项为考核标准。因谈判单位原因造成设备故障、客伤、采购单位或第三方财产或人身损害的，除负责赔偿责任外，还需向采购单位赔付由采购单位依据安全事故的性质、受伤人员数量、受伤害的程度、采购单位的名誉、形象受损的范围和程度等确定的金额，并承担采购单位因此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
（一）质量考核标准
质量考核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详见表九）
	表九  质量考核标准表

	序号
	考核内容
	处罚结果
	备注

	1
	监测成果报告有明显错误（如错别字、日期错误等）或未按要求上报，但不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分/次
	

	2
	在没有提前申明或无特殊原因下，计划的监测作业未按时完成、监测超期、未完整监测或遗漏监测点
	10分/次
	

	3
	监测完成后未按时出具监测报告
	10分/次
	

	4
	应急监测响应时间超过3个小时
	10分/次
	

	5
	监测设备和仪器不满足采购单位要求或无检验合格报告证书
	10分/次
	

	6
	采购单位通知与本合同项目内相关的工作，谈判单位未按时间完成或内容不符合要求
	10分/次
	

	7
	谈判单位对采购单位提出的整改通知推诿、拖延整改，10分/次
	10分/次
	

	8
	监测成果报告出现严重缺陷或后期发现报告存在严重错误或造假
	50分/次
	采购单位有权终止合同

	9
	谈判单位对采购单位提出的整改通知拒不整改
	50分/次
	采购单位有权终止合同

	10
	在本合同期内，未征得有关方的同意，泄露与本工程、本合同业务活动有关的保密资料
	50分/次
	采购单位有权终止合同

	11
	监测数据达到预警值而不第一时间通知采购单位或隐瞒通知
	50分/次
	采购单位有权终止合同

	12
	谈判单位在作业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操作和消防条例，导致发生安全或火灾事故
	50分/次
	采购单位有权终止合同


（二）日常管理考核标准
日常管理考核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详见表十）

	表十  日常管理考核标准表

	序号
	考核内容
	处罚结果
	备注

	1
	由于监测单位通讯不畅，造成信息未能及时传达
	2分/次
	

	2
	监测人员当班期间违反劳动纪律（包含迟到、早退、缺勤等考勤制度）
	2分/人/次
	

	3
	监测员工违规使用采购单位出入证件
	2分/人/次
	

	4
	未按照要求准时参加采购单位组织召开的各类会议
	2分/次
	

	5
	未对员工进行岗前安全培训
	5分/人/次
	

	6
	监测人员必须符合专业资质要求，若不符合条件
	5分/人/次
	

	7
	值班人员未正确穿戴、缺少劳动保护用品
	5分/次
	

	8
	现场进行动火作业的人员和申报的动火作业人员不符
	5分/次
	

	9
	谈判单位未经采购单位同意随意变更监测人员
	10分/人/次
	

	10
	对不能胜任监测工作的人员，采购单位提出更换人员的要求，谈判单位拒不更换
	10分/人/次
	

	11
	在采购单位的各级工作检查中，监测单位出现推辞、不配合等情况
	10分/次
	

	12
	无合理的理由，不配合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所委托的科研单位进行与本项目有关的科研、监测、测试工作
	10分/次
	

	13
	未按规定办理请点作业手续私自作业，作业结束后未及时销点
	10分/次
	

	14
	未办理相关手续，私拉、乱接临时水电线路
	10分/次
	

	15
	监测过程中，不听从属地管理部门和配合人员的管理，野蛮作业
	10分/次
	

	16
	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的变更违反合同要求的
	20分/人/次
	

	17
	未办理动火作业手续，进行动火作业
	20分/次
	

	18
	在车站等禁止吸烟区域吸烟，造成火灾事故等
	50分/次
	采购单位有权终止合同


（三）考核支付表（详见表十一）
	表十一  考核支付表

	考核等级
	考核标准及应用（基础分100分）
	备注

	A级
	综合考评分≥90分,支付比例100%。
	

	B级
	80分≤综合考评分<90分，支付比例95%。
	扣当次支付项目进度款5%金额

	C级
	70分≤综合考评分<80分，支付比例90%。
	扣当次支付项目进度款10%金额

	D级
	60分≤综合考评分<70分，支付比例80%。
	扣当次支付项目进度款20%金额

	E级
	综合考评分<60分，支付比例70%。
	扣当次支付项目进度款30%金额，赔偿相关损失，采购单位有权解除合同。

	当综合考评分90分以上（含90分）时，按照《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办法》进行考核，当综合考评分数在90分以下时，按照此表扣除相对应的服务费，扣除费用不再支付。同时，供应商应遵守《日常管理考核标准》、《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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